
意 大 利 共 和 国 政 府 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
奂 于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的 协 议 

意 大 利 共 和 国 政 府 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, 以 下 提 及 

一 国 政 府 时 筒 称 “ 一 方 “ , 提 及 两 国 政 府 时 简 称 “ 双 方 “ ; 

本 着 加 强 两 国 间 文 化 合 作 关 系 的 美 好 愿 望 ; 

双 方 认 识 到 两 国 各 自 的 电 影 产 业 可 以 从 电 影 作 品 的 合 

作 摄 制 中 获 益 , 从 而 促 进 中 意 电 影 制 作 和 发 行 业 的 经 济 增 
长 ; 

双 方 认 同 应 建 立 两 国 之 间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的 最 新 规 则 

框 架 , 考 虑 到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政 府 于 

2004 年 12 月 4 日 在 北 京 签 订 并 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 生 效 的 

《 关 于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的 协 议 》 已 于 2021 年 4 16 日 期 满 ; 

根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电 影 局 与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文 化 部 于 

2024 年 11 月 8 日 在 北 京 签 署 的 《 关 于 电 影 合 作 的 意 向 书 》 ; 

双 方 达 成 协 议 如 下 : 

第 一 条 定 X 

本 协 议 目 的 如 下 : 



( 一 ) “ 电 影 合 拍 片 “ 系 指 由 一 个 或 多 个 中 国 合 作 制 片 
人 和 一 个 或 多 个 意 大 利 合 作 制 片 人 共 同 摄 制 的 、 以 在 影 院 
上 映 为 主 要 目 的 的 运 用 任 何 支 持 手 段 和 属 于 任 何 类 型 ( 小 
说 、 纪 录 片 、 动 画 片 ) 的 电 影 作 品 ; 

( 二 ) “ 中 国 合 作 制 片 人 “ 系 指 由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现 
行 法 律 法 规 规 定 的 电 影 制 作 企 业 或 单 位 ; 

( 三 ) “ 意 大 利 合 作 制 片 人 “ 系 指 由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现 

行 法 律 法 规 规 定 的 意 大 利 电 影 制 片 企 业 或 单 位 。 

第 二 条 主 管 部 门 

一 、 负 责 执 行 本 协 议 的 主 管 部 门 ( 以 下 合 称 “ 双 方 主 

管 部 门 “) 如 下 : 

( 一 )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: 中 国 国 家 电 影 局 ; 

( 二 )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: 意 大 利 文 化 部 电 影 和 视 听 总 局 。 

二 、 双 方 应 通 过 外 交 渠 道 书 面 通 知 对 方 任 何 有 关 各 自 

指 定 主 管 部 门 的 变 化 。 

第 三 条 电 影 合 拍 片 的 批 准 

一 、 在 本 协 议 框 架 内 制 作 并 据 本 条 第 二 款 所 述 最 终 获 

得 批 准 的 每 部 电 影 合 拍 片 , 根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和 意 大 利 共 

和 国 现 行 法 律 法 规 应 视 为 各 自 的 国 产 片 , 并 有 权 享 受 双 方 

在 各 自 境 内 给 予 或 可 能 给 予 本 国 影 片 的 利 益 。 这 些 利 益 完 

全 属 于 给 予 利 益 的 国 家 的 合 作 制 片 人 。 

二 、 为 使 一 部 电 影 合 拍 片 被 承 认 为 国 产 片 , 双 方 的 合 



作 制 片 人 应 当 向 各 自 主 管 部 门 提 交 专 门 的 书 面 申 请 , 确 保 

拍 摄 项 目 符 合 本 协 议 及 两 国 现 行 法 律 法 规 的 规 定 , 合 格 后 

首 先 获 得 临 时 批 准 , 在 影 片 拍 摄 完 成 后 获 得 最 终 批 准 。 

三 、 中 国 合 作 制 片 人 应 向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管 部 门 申 

请 上 述 批 准 。 意 大 利 合 作 制 片 人 应 向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的 主 管 

部 门 申 请 本 条 前 款 所 述 批 准 。 

四 、 两 国 合 作 制 片 人 应 提 供 证 明 文 件 , 以 证 明 自 身 具 

备 良 好 的 技 术 组 织 力 、 公 认 的 声 誉 和 专 业 资 质 , 使 双 方 能 

够 成 功 地 开 展 电 影 片 的 合 作 摄 制 。 

五 、 在 开 始 本 条 第 二 款 所 述 的 临 时 批 准 的 申 请 手 续 之 

前 , 双 方 主 管 部 门 应 就 如 何 对 收 到 的 书 面 申 请 做 审 批 决 定 

交 换 意 见 。 出 资 多 的 合 作 制 片 人 的 主 管 部 门 应 先 将 其 意 见 

通 知 出 资 少 的 合 作 制 片 人 的 主 管 部 门 。 

六 、 除 非 最 终 作 品 与 获 得 临 时 批 准 的 电 影 作 品 有 重 大 

偏 差 , 否 则 在 作 品 完 成 后 不 得 撒 销 对 该 电 影 项 目 的 临 时 批 

准 。 

七 、 本 条 第 一 款 所 述 对 于 合 拍 片 的 批 准 , 不 得 对 存 在 

共 同 管 理 或 共 同 公 司 控 制 关 系 的 合 作 制 片 人 参 与 的 电 影 合 

担 片 项 目 予 以 批 准 。 

第 四 条 合 拍 影 片 程 序 

一 、 本 协 议 第 三 条 所 述 的 、 为 获 得 合 拍 片 批 准 而 提 交 

的 书 面 申 请 , 应 与 作 力 本 协 议 组 成 部 分 的 附 件 《 合 拍 影 片 

程 序 》 的 规 定 相 符 合 。 



二 、 此 附 件 可 由 双 方 通 过 交 换 外 交 照 会 以 书 面 形 式 共 

同 商 议 修 订 。 修 订 内 容 自 后 一 份 照 会 收 到 之 日 起 生 效 。 

第 五 条 参 与 人 员 

一 、 作 者 、 导 演 、 编 剧 、 演 员 和 其 余 艺 术 人 员 、 技 术 

人 员 以 及 其 他 参 与 实 现 电 影 合 作 摄 制 的 工 作 人 员 必 须 为 : 

( 一 ) 或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而 言 ; 

1.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民 ; 
2. 根 据 国 内 现 行 法 律 法 规 ,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永 久 

居 民 ; 

( 二 ) 就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而 言 : 

1.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公 民 ; 
2. 欧 洲 经 济 体 成 员 国 公 民 ; 
3. 根 据 国 内 现 行 法 律 法 规 , 在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长 期 

居 住 的 外 国 人 ; 

二 、 若 技 术 和 艺 术 人 员 不 具 备 本 条 第 一 款 所 规 定 的 条 

件 , 但 其 参 与 对 实 现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是 必 要 的 , 须 事 先 经 

双 方 主 管 部 门 书 面 同 意 , 特 批 后 方 可 允 许 其 参 与 。 

第 六 条 “ 拍 摄 

一 、 摄 影 棚 拍 摄 必 须 在 位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或 意 大 利 

共 和 国 境 内 的 摄 影 棚 内 进 行 , 在 多 边 合 作 制 片 的 情 况 下 , 

应 根 据 本 协 议 第 十 四 条 所 述 , 也 可 在 某 个 参 与 摄 制 的 第 三 

国 内 进 行 摄 影 棚 拍 摄 。 如 有 例 外 情 况 , 须 经 双 方 主 管 部 门 



书 面 同 意 后 方 可 执 行 。 

二 、 除 摄 影 棚 外 , 只 有 在 剧 本 或 合 拍 片 主 题 需 要 的 情 
况 下 , 经 主 管 部 门 事 先 书 面 同 意 , 方 可 在 参 与 合 拍 片 摄 制 
的 国 家 以 外 的 其 他 国 家 进 行 室 外 或 室 内 拍 摄 . ' 

第 七 条 “ 合 作 制 片 人 的 出 资 

一 、 对 于 每 部 合 作 摄 制 的 电 影 片 , 各 国 合 作 制 片 人 的 
出 资 比 例 不 得 低 于 所 有 合 作 制 片 人 总 出 资 的 20% ( 百 分 之 
二 十 ) , 且 不 超 过 80%4 ( 百 分 之 八 十 ) 。 原 则 上 , 合 作 制 

厂 人 的 出 资 必 须 包 括 有 效 的 技 术 、 创 意 和 艺 术 参 与 , 目 与 

各 合 作 制 片 人 的 出 资 成 合 理 的 比 例 。 

二 、 经 两 国 主 管 部 门 共 同 书 面 批 准 , 可 对 本 条 第 一 款 

的 规 定 予 以 例 外 , 前 提 是 各 合 作 制 片 人 的 出 资 不 少 于 所 有 

合 作 制 片 人 总 出 资 的 10% ( 百 分 之 十 ) 。 

三 、 如 中 国 合 作 制 片 人 或 意 大 利 合 作 制 片 人 由 两 个 或 

两 个 以 上 制 片 公 司 或 机 构 组 成 , 各 制 片 公 司 或 各 机 构 的 出 

资 不 得 低 于 所 有 合 作 制 片 人 总 出 资 的 5% ( 百 分 之 五 ) 。 

第 八 条 所 有 权 与 语 言 

一 、 各 合 作 制 片 人 按 照 其 出 资 比 例 , 共 同 拥 有 原 始 母 

版 和 由 此 产 生 的 财 产 权 利 。 原 始 母 版 将 以 联 合 名 义 存 放 在 
经 双 方 协 商 选 择 的 工 作 室 , 各 合 作 制 片 人 均 可 进 入 该 工 作 

室 。 该 工 作 室 必 须 位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或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。 

在 特 殊 情 况 下 , 须 经 两 国 主 管 部 门 共 同 以 书 面 的 方 式 同 意 , 



方 可 使 用 位 于 第 三 国 的 工 作 室 。 

二 、 原 版 母 版 必 须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、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

发 两 国 制 作 , 且 必 须 至 少 有 两 版 , 分 别 为 中 文 和 意 大 利 文 , 

发 至 少 配 有 中 文 和 意 大 利 文 字 幕 。 如 剧 本 需 要 , 双 方 主 管 

部 门 可 以 批 准 使 用 其 他 语 言 进 行 剧 情 对 话 。 

三 、 中 文 版 本 的 配 音 或 字 幕 过 程 将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

进 行 , 意 大 利 文 版 本 的 配 音 或 字 幕 过 程 将 在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

进 行 。 须 经 两 国 主 管 部 门 共 同 以 书 面 的 方 式 同 意 , 方 可 允 

许 对 这 些 规 定 予 以 例 外 。 

第 九 条 “ 便 利 条 件 

一 、 根 据 双 方 现 行 法 律 , 意 大 利 还 需 遵 守 欧 盟 法 律 , 

双 方 应 为 参 与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的 技 术 和 艺 术 人 员 进 入 本 国 

及 居 住 提 供 便 利 , 以 便 实 现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。 

二 、 根 据 各 国 现 行 法 律 , 意 大 利 还 需 遵 守 欧 盟 现 行 法 

律 , 双 方 应 在 本 协 议 框 架 下 为 制 作 和 营 销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

所 需 的 电 影 设 备 的 临 时 进 口 和 再 出 口 提 供 便 利 。 

第 十 条 “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的 标 识 

每 部 合 作 摄 制 的 电 影 片 必 须 在 片 头 和 片 尾 字 幕 、 预 告 

片 、 出 版 物 和 宣 传 材 料 中 标 明 为 “ 中 国 一 意 大 利 合 作 摄 制 “ 

或 “ 意 大 利 一 中 国 合 作 摄 制 “ 。 

第 十 一 条 国 际 电 影 节 



一 、 除 司 作 制 片 人 另 有 约 定 外 , 

( 一 ) 根 据 本 协 议 合 作 摄 制 的 电 影 片 , 由 出 资 多 的 合 

作 制 片 人 一 方 报 名 参 加 国 际 电 影 节 ; 

( 二 ) 相 同 出 资 的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, 由 导 演 所 属 国 籍 

的 一 方 报 名 参 加 。 

二 、 中 国 合 作 制 片 人 必 须 在 国 际 电 影 节 开 始 前 至 少 30 

( 三 十 ) 天 通 知 中 国 主 管 部 门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有 意 报 名 参 

加 国 际 电 影 节 。 

第 十 二 条 收 益 

一 、 由 双 方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合 作 制 片 人 签 订 的 合 作 摄 

制 电 影 片 合 同 中 , 有 关 合 作 制 片 人 分 配 市 场 和 收 益 的 条 款 

必 须 经 主 管 部 门 批 准 。 

二 、 上 述 分 配 必 须 与 各 合 作 制 片 人 的 总 出 资 成 比 例 , 

并 根 据 收 益 或 发 行 地 区 或 两 者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来 分 配 。 

第 十 三 条 出 口 

如 果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出 口 到 限 制 进 口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

的 第 三 方 ,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将 归 属 于 : 

( 一 ) 出 资 多 的 合 作 制 片 人 所 在 的 国 家 ; 

( 二 ) 在 相 同 出 资 的 情 况 下 , 出 口 成 功 机 率 更 高 的 合 

作 制 片 人 所 在 的 国 家 ; 

( 三 ) 如 难 以 适 用 本 条 第 ( 一 ) 项 和 第 ( 二 ) 项 的 规 

定 , 则 为 导 演 所 属 的 国 家 。 



第 十 四 条 多 边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

一 、 两 国 主 管 部 门 积 极 考 虑 共 同 批 准 中 国 与 意 大 利 合 

作 制 片 人 和 与 其 中 一 方 或 双 方 签 订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协 议 的 

第 三 国 合 作 制 片 人 开 展 多 边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的 可 能 性 。 

二 、 本 条 所 称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中 , 各 国 合 作 制 片 人 的 

出 资 比 例 不 得 低 于 所 有 合 作 制 片 人 总 出 资 的 10%6 ( 百 分 之 

十 ) , 且 不 超 过 70% ( 百 分 之 七 十 ) 。 如 果 第 三 国 合 作 制 

片 人 由 两 家 或 两 家 以 上 公 司 组 成 , 则 各 公 司 的 出 资 不 得 低 

于 所 有 合 作 制 片 人 总 出 资 的 5% ( 百 分 之 五 ) 。 

第 十 五 条 “ 检 查 和 监 督 

两 国 主 管 部 门 审 查 和 监 督 本 协 议 的 执 行 情 况 , 解 决 执 

行 中 可 能 出 现 的 任 何 问 题 。 

第 十 六 条 公 映 批 准 

一 、 某 一 方 主 管 部 门 对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的 批 准 与 否 , 

并 不 限 制 另 一 方 有 关 部 门 批 准 该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片 在 本 国 的 

公 开 放 映 。 

二 、 各 合 作 制 片 人 只 有 在 获 得 根 据 各 自 国 家 现 行 法 律 

法 规 发 放 的 相 关 公 映 批 准 后 , 方 可 在 本 国 境 内 外 公 开 放 映 

作 品 。 

第 十 七 条 双 方 义 务 



一 、 本 协 议 应 根 据 中 国 和 意 大 利 的 法 律 法 规 以 及 适 用 

的 国 际 法 执 行 , 意 方 还 应 履 行 其 作 为 欧 盟 成 员 国 所 应 承 担 

的 义 务 。 

二 、 双 方 应 保 证 保 护 从 对 方 收 到 的 用 于 本 协 议 目 的 的 

个 人 数 据 , 承 诺 不 将 其 转 至 第 三 方 , 并 在 未 经 双 方 事 先 书 

面 同 意 的 任 何 情 况 下 , 不 得 以 任 何 与 本 协 议 目 的 不 符 的 方 

式 处 理 这 些 数 据 。 

三 、 本 协 议 的 规 定 不 影 响 双 方 分 别 缔 结 的 其 他 国 际 条 

约 下 所 规 定 的 权 利 和 丸 务 。 

第 十 八 条 争 议 解 决 

一 、 任 何 有 关 本 协 议 的 解 释 和 / 或 执 行 的 争 议 , 双 方 应 

通 过 直 接 磋 商 和 谈 判 友 好 解 决 。 

二 、 合 作 制 片 人 之 间 的 任 何 争 议 , 应 按 本 协 议 附 件 中 

第 四 条 第 ( 十 ) 款 的 规 定 处 理 . 

第 十 九 条 最 终 条 款 

一 、 双 方 应 通 过 外 交 途 径 相 互 书 面 通 知 已 完 成 本 协 议 

生 效 所 必 需 的 国 内 法 律 程 序 , 本 协 议 自 后 一 份 通 知 收 到 的 

三 十 天 后 生 效 。 

二 、 本 协 议 有 效 期 为 五 (5) 年 , 如 在 本 协 议 期 满 前 6 

个 月 , 任 何 一 方 未 以 书 面 形 式 通 过 外 交 途 径 通 知 另 一 方 终 

止 本 协 议 , 则 本 协 议 自 动 延 长 五 年 。 

三 、 如 本 协 议 终 止 , 本 协 议 的 规 定 将 继 续 适 用 于 已 获 



得 本 协 议 第 三 条 所 述 批 准 的 合 拍 电 影 片 , 以 及 在 本 协 议 终 
上 时 已 提 交 报 批 申 请 的 合 拍 电 影 片 。 本 款 的 规 定 也 适 用 于 

合 担 电 影 片 的 收 益 分 配 。 

四 、 经 双 方 书 面 同 意 , 可 对 本 协 议 进 行 修 改 。 任 何 此 

类 修 改 均 应 按 本 条 第 一 款 规 定 的 相 同 程 序 予 以 生 效 。 对 本 

协 议 附 件 的 任 何 修 改 均 应 按 照 本 协 议 第 四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的 

程 序 予 以 生 效 。 

下 列 签 署 人 经 各 自 政 府 授 权 , 签 署 本 协 议 , 以 昭 信 守 。 

两 份 , 每 份 均 用 中 文 和 意 大 利 文 写 成 , 所 有 文 本 同 等 作 准 。 

意 大 利 共 和 国 政 府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

i 代 表 代 表 。 园 
_F 卞寥癜愤 



意 大 利 共 和 国 政 府 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厉 
关 于 合 作 摄 制 电 影 的 协 议 
合 抱 影 厂 程 序 

本 协 议 第 三 条 二 款 所 述 的 合 拍 影 片 报 批 申 请 , 应 由 合 

拍 双 方 在 影 片 开 始 拍 摄 前 或 动 画 片 主 要 制 作 工 作 开 始 前 , 

尽 可 能 同 时 报 送 双 方 各 自 主 管 部 门 审 批 。 

上 述 报 批 申 请 , 应 向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管 部 门 提 芸 中 

文 版 本 , 向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主 管 部 门 提 交 意 大 利 文 版 本 , 并 

应 附 有 以 下 文 件 : 

一 、 开 始 担 摄 授 权 申 请 , 

影 片 剧 本 ; 

、 能 证 明 已 合 法 取 得 版 权 以 进 行 合 担 片 制 作 和 使 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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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经 两 国 主 管 部 门 批 准 、 双 方 合 作 制 片 人 签 署 的 合 

拍 合 同 的 副 本 , 应 包 含 以 下 内 容 : 

( 一 ) 合 拍 影 片 的 名 称 ; 

( 二 ) 编 剧 姓 名 , 如 影 片 改 编 自 文 学 作 品 , 注 明 改 编 麾秽 

人 姓 名 ; 

( 三 ) 导 演 姓 名 ( 如 导 演 有 可 能 更 改 , 可土[荤圭勾艾〕口_苎吾鬟愤/*~言黄 

护 条 款 ) W



( 四 ) 详 细 预 算 ; 

( 五 ) 合 作 制 片 人 各 自 的 出 资 额 ; 

( 六 ) 规 定 收 益 分 配 、 市 场 划 分 和 奖 项 归 属 的 条 款 ; 

( 七 ) 在 超 出 预 算 或 预 算 有 结 余 的 情 况 下 , 合 作 制 片 

人 按 照 各 自 出 资 所 占 比 例 进 行 分 配 ; 

( 八 ) 规 定 合 作 制 片 人 之 间 财 务 结 算 条 件 的 条 款 : 

1 如 标 一 方 主 管 部 门 在 审 查 完 所 有 文 件 后 不 批 准 该 申 请 ; 

2. 如 双 方 主 管 部 门 不 批 准 合 拍 影 片 在 标 一 方 境 内 进 行 公 

映 ; 

3. 如 合 作 制 片 人 中 的 一 方 未 完 全 遵 守 合 拍 合 同 中 规 定 的 

条 款 。 

( 九 ) 应 有 一 项 条 款 规 定 出 资 较 多 的 一 方 为 “ 影 片 制 

作 过 程 中 的 所 有 风 险 “ 及 “ 与 原 始 制 作 材 料 相 关 的 所 有 风 险 “ 

订 立 保 险 单 ; | 

( 十 ) 应 有 一 项 条 款 规 定 在 解 决 合 作 制 片 人 之 间 任 何 

无 法 友 好 解 决 的 争 议 时 应 遵 御 的 程 序 , 

“ ( 十 一 ) 影 片 开 始 拍 摄 或 动 画 片 主 要 制 作 工 作 开 吕 的 

大 致 日 期 。 

五 、 详 细 的 财 务 计 划 ; 

六 、 影 片 技 术 和 艺 术 人 员 名 单 , 并 注 明 其 国 籍 以 及 演 

员 的 角 色 分 配 ; 

七 、 加 工 计 划 ; 

八 、 大 纲 ; 

九 、 发 行 合 同 ( 如 已 约 定 ) 。



此 外 , 两 国 主 管 部 门 还 可 要 求 提 供 任 何 必 要 的 进 一 步 

文 件 和 说 明 。 

原 合 拍 合 同 可 进 行 修 改 , 但 修 改 申 请 必 须 在 合 拍 影 片 

制 作 完 成 前 提 交 两 国 主 管 部 门 审 批 。 _ 

只 有 在 特 殊 情 况 下 , 且 出 于 双 方 均 认 可 的 原 因 , 两 国 

主 管 部 门 方 可 批 准 替 换 合 作 制 片 人 。


